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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大都市机构？

• 有能力解决大都市规模的城市问题的机构

• 可能有别于传统的地方、州和全国性政府

• 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安排：
o 由联邦授权或地方发起成立

o 可以是全新的机构，或获得新权力的现存机构

o 可以是直接选举的，或由政府代表成员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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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士顿大都市规划组织



什么是大都市机构？

• 可采取多种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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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选举的机构 地方政府联合体由州/省设立

德国斯图加特 法国里昂加拿大温哥华



这些机构为什么重要？

• 对处在一个地区的不同职能/服务

部门进行协调：公路，地方道路，
轨道交通，市内公共汽车，土地利
用规划等

• 城市问题往往超出单个地方政府的
界限

• 城市交通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重要
的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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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与中国有关？

• 在中国城市中，许多不同的机构对大都市
交通的诸多方面负有责任——地铁，公交
车，道路建设，交通管理，土地使用等

• 中国已出现多个大城市地区或城市密集地
区，正在迅速超越传统的城市界限。需要
采取行动解决大都市规模下面临的城市交
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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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与中国有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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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中的城市地区——珠江三角洲



为什么这与中国有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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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和长江三角洲



为什么这与中国有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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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和长江三角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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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研究

• 6个国家的案例研究

o 澳大利亚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德国和美国

• 一致的评估角度

o 大都市机构的组织和功能安排

o 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的整合程度

o 基础设施、运营与维护的资本投资的资金来源

o 私营部门的角色

o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法

• 聚焦在给定案例的独特性或创新性



案例研究

• 试图找出大都市机构成功的关键要素

• “成功”的定义: 有能力制定讲求成本效益、环

境友好、并反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城市
交通规划，并有能力将这些规划付诸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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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

1. 具有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
门之间协调各类交通功能，及其协调规划与
运营

2. 有能力整合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

3. 具有稳定的交通运营资金，

4. 资本(基础设施)投资与规划挂钩（或捆绑）

5. 对私营部门业务的有效管理

6. 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有意义地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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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之一

存在一个在各级政府、专业部门、不同交通模
式之间进行协调的机制，包括协调负责长期规
划的部门与负责日常运营的部门

案例：温哥华的Translink, 法国的AOs



加拿大温哥华的Translink

• 由省级政府创建

• 涵盖区域内所有22座城市

• 计划，协调和运营该地区的公共交通

• 包括重型轨道、公共汽车、无轨电车

• 拥有对主要道路网的管理权

• 实施区域交通运输需求管理（TDM）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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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温哥华的Trans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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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ance法国AOs

• 由国家立法设立

• 联合区域内地方政府组成AOs，为各种不同
的功能服务。

• 在一个给定的AO的区域内，AO协调所有的
公共交通服务

• 在里昂，AO- Sytral协调所有的城镇的地铁
、电车和巴士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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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AO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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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1：协调政府功能和交通模式

• 温哥华Translink由省政府创建，其交通由该
地区的22座城市管理

• 里昂Sytral 是通过国家立法，由地方政府设
立

• 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，但都服务于同
一个目标：确保在整个区域的交通服务是
协调统一的，各个部门和各项服务之间不
会互相冲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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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之二

协调交通运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，确保在
这两个领域的政策导向能相互补充，共同实
现同样的目标。

•案例：巴西Curitiba 、斯图加特VRS



巴西Curitib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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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
是在城市的急剧增长之前
制定的

IPPUC负责制定和实施土
地和交通规划

IPPUC 与 URBS（负责管
理运营公共交通系统）之
间的紧密合作从中心城市
逐渐扩展到区域内



巴西Curitib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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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计划包括迄今仍然著
名的在高承载能力的公
共线路与都市发展高密
度的整合

这有助于确保高质量的
公共交通服务，即使在
汽车拥有量很高的城市。



巴西Curitib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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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州和地方合作立
法， URBS与IPPUC

之间的合作现在已覆
盖了该地区26座城市
中的14座城市，使其
成为一个大都市机构



德国斯图加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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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RS是经过斯图加特
市和周边5个县选举
出来的区域政府。

德国各州为成立这样
的区域政府专门立法。
目前全德国已经有10
个这样的区域政府。



德国斯图加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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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图加特市

斯图加特地区（VRS)

该地区拥有267万人
口，其中58.5万人居
住在斯图加特市中心。

VRS负责涉及土地使
用、基础设施和公共
交通的远期区域性规
划



德国斯图加特

• 尽管区域内的城市（镇）政
府负责准备各自的土地利用
规划，但VRS有权协调并否

决不符合区域规划的土地利
用规划。

• 由于VRS同时负责区域内交
通规划，这样VRS便拥有了

将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协调
的能力

• 这种能力确保在整个区域内
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交通与土
地协调发展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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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2：整合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

• 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之间在区域层面上的整
合是很难实施和操作的。土地利用规划通常是得
到精心守护的地方职责。

• 斯图加特和Curitiba证明这种整合是可以实现的

• 在斯图加特，一个区域选出的机构对区域土地使
用决定提供法律帮助

• 在Curitiba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在不同部门、不同城
市和州之间的紧密合作成为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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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之三和之四

3. 为大都市公共交通运营提供稳定的资金

，而且资本投资与长远规划进行明确的
捆绑。

案例：为公共交通设立专用收入来源：法
国AOs

案例：资本金与规划（挂钩）困绑：美国
大都市规划机构



法国AOs

• 国家立法允许区域性的Aos（联合自治体）收取
专门用于公共交通的雇员税。

• 这个税就是著名的“Versement Transport”城市
交通税。许多AOs营运收入约50%来自此税

• 时间证明，该税保证了城市交通具有稳定的收
入来源，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。并且确保了对
公交、地铁、和轻轨交通系统进行重大的更新
，使法国城市成为世界上得到最佳公共交通服
务的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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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AOs

• 在一个都会区内，必须先成立AO来负责规划和管
理区域内的交通系统后，才可以收取城市交通税

• 这项法律要求促进了区域内的城市之间的协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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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大都市规划机构（MPOs）

• 大都市规划组织（ MPOs ）负责指导都会区内所有
5万人以上城市的交通投资项目的规划与决策

• 联邦法律规定任何都会区必须成立MPO才能申请联
邦政府城市交通投资，并明确了MPO的主要功能。

• 但法律允许各州和地方政府制定MPO的具体形式。

• 为了获得联邦资金，任何投资项目必须是已经包括
在由MPO制定的远期交通规划（一般涵盖20年）中
，和由MPO制定的（财政约束条件下的）近期交通
改善规划中（简称TIP，一般为5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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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Os的案例——波士顿

• 波士顿大都市规划组织，全称为“波士顿区域大都
会规划组织”，成立于1974年，负责区域内的交通
规划。但不具备土地规划权利。

• 波士顿大都市规划组织于2006年经过公众广泛讨论
后完成了20年远期交通规划--《通向2030年之路》

• 该规划分析人口、旅游和就业趋势状况并制定了一
系列改善交通的计划

• 大型基础设施扩张项目费用预计约46亿美元，其中
13亿美元投入公共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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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向2030》计划中的波士顿MPO主要基
础设施的扩张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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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士顿MPO-TIP

• 在远期规划指导下，MPO每5年准备一个
交通改善计划（TIP），确认在未来5年内

投资项目，并保证项目具有明确的资金
来源，总投资成本、运营收入都是在政
府财政预算允许范围内。

• 最近的TIP案例中包括道路和公共交通项
目（到2013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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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士顿MPO-TI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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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3: 
运营资金稳定+投资与规划挂钩

• 在法国案例中，通过地方收取就业税确保公共交通运
营收入来源的稳定

o 已经为运营和投资提供稳定的基础并使法国城市成
为世界上服务最好的城市

• 在美国，通过MPO为都市地区所有交通模式的资本支
出做出计划。交通基础设施的支出必须符合这一计划

o 这使得交通筹资决策更加透明，并对道路和公共交
通的联邦投资和州资金进行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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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之四

4. 对私营部门在城市交通发展中作用的有效监

管：通过合适的公共机构，为规划、采购和
设立私营部门服务进行有效的管理

案例：澳大利亚的竞争政策



私营部门的角色

• 私营部门在城市交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从
咨询、施工建设，到运营、维护，到投资以及
管理，甚至整个交通系统（资产和服务）的管
理。

• 但私营部门参与对成本效益和服务质量的改善
仍具争议性，成功与失败的案例都有。

• 重要的经验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，有能力的
公共机构，负责规划、采购、和为私营部门服
务设立规定，以协调公共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和
有效地开发私营部门的潜力与优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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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营部门的参与

• 每当考虑是否利用私营部门时，必须首
先明确私营部门能带来的价值是什么：
较低的劳动力成本？丰富的运营经验？
等等，到底哪些方面比公共部门强？

• 私营部门并不是解决财政难题的“灵丹
妙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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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亚

• 根据1995年制定的法律，通过竞争政策，在所有公
共服务领域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。

• 该政策要求政府确保由政府负责提供的所有服务，
其运营者都是通过公开竞争取得运营权的。

•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（包括公共交通）的“服务购买
者”，鼓励国营公司和私营公司通过竞标，获得政
府签约而成为“服务提供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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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亚

• 国营和私人公司为提供服务而相互竞争

• 根据竞争政策中规定的竞争中立原则，政府对国营
公司不能有偏爱。

• 在悉尼，目前有11个巴士服务区，其中4个是由国营

的公汽公司运营，其它由单个或合作的私营巴士公
司签约。

• 合同期为5年，期满后必须重新竞标。政府也可中止
合同如果运营者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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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4：对私营部门参与的有效管理

• 澳大利亚的例子证明私人企业参与交通运营，
并与国营企业竞争是可以成功的。关键是要有
一个强有力的公共管理部门，保证公平的竞争
与有效的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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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之六

保障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：利益相关
者对规划的参与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，包括
通过参加正式和公开的咨询会议，或参与大
都市机构的董事会，以及通过地方民选官员
参与等。

•案例：美国大都市规划机构规划过程



MPOs

• 由于早期的城市交通规划缺乏公共参与，导致很
多问题，自1960-70年代后，美国联邦法规逐渐对
公众参与进行了很多明确的规定。

• 联邦交通管理局（FTA）和联邦公路管理局（
FHWA）联合颁布了规划法规，要求MPO执行一个

“积极的公众参与”规划过程：包括提供完整的
信息、及时公告、向市民提供所有的重大决策，
并支持尽早和持续的公众参与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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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Os

• 这种公众参与形式与旧模式那种形成一个计划然后
“卖给”公众形成鲜明对比

• 联邦法案只规定原则，具体的公众参与细节（多少
次会议、什么类型、什么时间）都交给MPO安排

，但必须服从联邦法律规定的原则。否则不能使用
联邦资金，市民也可据此控告MPO以及州/地方政
府

• 出现了许多成功的公众参与的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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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Os

• 一些交通部门的职员认为，让公众参与会延误规划
过程

• MPO的各种经验表明，实际上公众参与可以加快这
一进程。

• 通过创造机会，让公众参与整个过程，规划者可避
免昂贵的延误和诉讼。

• 早期和持续的有意义的参与往往能有效培养公民在
规划与项目的主人翁意识，从而更加支持规划和投
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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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O 的一个案例

•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MPO

• 服务于圣路易斯市，密苏里州4个县和伊利诺伊
州的3个县，该MPO也为整个区域大约94座城市
和政府服务。

• 由于该大都市区内权力分散，如何确保公共参与
是对MPO的艰巨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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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O 的一个案例

• 特别设计了一个具地方特色的公共参与过程

• 成立多个咨询委员会，代表该地区不同人口
，包括各种青年组织，如西班牙裔商会，美
国退休人员协会和美国南部就业联盟等

• 开展了3个级别的公众咨询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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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O的一个案例

• 在公众信息部分，向一般公众发布特别通讯、专题论
文和新闻稿等，使公众获得长期规划发展的信息。

• 在公众参与部分，通过3个公民咨询委员会保持市民
与规划人员的信息互动。

• 第三部分是社区对话，包括由MPO赞助的小型和大型
社区活动，促成了广泛的个体兴趣与意见的交流

• 此外，4名公民代表被任命为远期规划政策委员会成员
，参与规划制定和审批决策。

• 该公共参与过程允许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群参与规
划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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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4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

• 美国通过联邦法律要求在都市交通规划决策中开展
广泛的公共参与

• 交通项目要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，MPO必须要制定
一个获得批准的公共参与规划程序。

• 已经出现了许多成功的例子，如在密苏里州的圣路
易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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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：成功的关键要素

1. 有效的协调机制，用于协调各种交通功能和各级政
府，以及在规划与运营之间协调

o 加拿大温哥华的Translink，法国里昂的Sytral

2. 整合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

o 巴西Curitiba ，德国斯图加特

3. 稳定的交通运营资金来源，

o 法国的AOs是通过城市交通税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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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的关键

4. 资本投资与规划挂钩（捆绑）

o 美国的MPOs

5. 有效管理利用私营部门

o 澳大利亚竞争政策

6.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有意义参与

o 美国MPO的公共参与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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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点评

• 案例研究找到了大都会地区交通规划机构
成功的一些原则，并且整理了一些在世界
各地出现的成功实例

o 并没有单一的固定模式，许多不同的成功机
制

o 不同的机构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演化和当
地文脉

o 正式的从上而下的联邦授权往往很重要，但
并不总是需要的（加拿大和巴西的案例）



最后点评

• 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城市化

• 大都市地区（城市密集地区）正在不断发展，并
超越传统的城市区划边界：

o 中国的大都市地区正在和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挑
战？

o 是否需要发展大都市交通规划机构？

o 他们能否在提供持续、高效、公平的城市交通
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？

o 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建立和完善这些机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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